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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安全審核員證書課程》 

學生須知 

1. 考勤制度 

a、學員須在單元一至單元三的課程完成指定節數 (每節3小時)，方可參加該單元的考試： 

i.  單元一共15節課(共45小時)，當中必須完成12節理論課(共36小時)，方具資格參加單元二考試。 

ii. 單元二共12節課(共36小時)，包括11節理論課(共33小時)及1節考試(共3小時)，當中必須完成9節理論

課(共27小時)，方具資格參加考試。 

iii. 單元三共11節課(共33小時)，包括9節理論課(共27小時)及2節審核報告匯報及答辯(共6小時)，當中必

須完成8節理論課(24小時)，方具資格參加單元三的審核報告匯報及答辯，且必須出席2節審核報告匯

報及答辯。 

b、下列情況，皆列為“缺席”論： 

    i.  學員上課前和放學時沒有分別於簽到表上簽名。 

ii. 每節課遲到或早退超過30分鐘。 

iii. 沒有出席課堂者。 

c、學員不論任何原因缺勤，均視為缺席論，亦不設任何補回時數的安排。 

d、如學員未能按期出席考試，必須於考試前10天以書面形式向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提出申請，有關申請須

具備合理的原因，並附上相關證明文件；如因急病缺席考試者，須於考試前通知導師，並於翌日以書面形

式向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提出申請，並附上由澳門仁伯爵醫院、鏡湖醫院或澳門衛生中心發出的《醫生

檢查證明書》，勞工事務局和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保留審批之最終決定權。 

e、若學員因出席率不足而不符合“學生須知”第a點的考試資格，學員可向本中心申請補修該單元的整個課

時。 

 

2. 補考、補修課程及重新報讀安排 

a、補考：單元二首次考試成績不合格者，可獲一次補考，而該補考成績以補考分數的80%計算； 

b、補修課程及重新報讀的處理安排： 

情況 單元一及二 單元三 處理安排 

1 i. 單元一或二出席率不足；或 

ii. 單元二考試成績不合格。 

審核報告成績合格。 可補修單元一及二。 

2 單元二考試成績合格。 i. 單元三出席率不足； 

或 

ii. 審核報告成績不合格。 

可補修單元三。 

3 i. 單元一或二出席率不足；或 

ii. 單元二考試成績不合格。 

i. 單元三出席率不足； 

或 

ii. 審核報告成績不合格。 

須重新報讀整個課程。 

 

c、若獲批准補修課程，學員須在緊接的1年內繳付相應的費用並須補修整個單元。 

d、補修課程時需符合課堂出席率要求且有關單元的成績合格後方獲發證書，但不符合勞工事務局頒發培訓津

貼的資格。 

e、凡補修課程後仍未達課堂出席率要求、補修課程後的成績仍不合格，或沒有在指定限期內參加補修課程，

均不會獲發證書。 

 

 

 

 



3. 一般守則 

a、 如有行為不檢而影響學習或教學進度等，將被取消學位，有關學費將不予退回。 

b、 導師在考試及有需要時可查核學員身份證。 

c、 進入考場後，必須保持肅靜，不得干擾他人，違者如被發現，監考人員可著令離場。 

d、 學員若被發現於考試中作弊，將被取消該部分之考試成績及資格。 

 

4. 查詢 

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 

地址：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澳門大學E3中銀百年紀念大樓地下 

電話：8822 4545 網址：http://cce.um.edu.mo/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20:00 星期六 10:00 - 17:00 星期日 10:00 - 13:00 (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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